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业务发展经理突然

离职， 与公司原本存在合作意向

的一家保险公司也成了其新东家

的合作伙伴， 老东家认为这名前

员工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与保密

义务， 遂诉至法院。 近期， 徐汇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并作

出一审判决， 法院综合在案证

据， 对公司主张姚某违反竞业限

制义务的意见予以采信， 最终判

决姚某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

约金 50 万元。 后二审以调解结

案， 双方在协商基础上就金额作

出了部分调整。

原告某科技公司经营着上海

一家租车平台并发展代步车业

务。 2018 年 2 月， 姚某以业务

发展经理的职位入职该公司， 负

责对接客户商谈业务， 双方签订

了劳动合同、 保密协议、 员工手

册等。

入职后， 姚某负责开拓市场，

在工作中与一家保险公司有了接

触。 之后， 在尚未与该保险公司达

成合作的前提下姚某离职， 之后入

职一家业务范围类似的企业。 而就

在姚某入职新公司一个月后， 新公

司与前述保险公司达成了合作。

科技公司认为姚某违反了竞业

限制义务与保密义务， 将姚某诉至

仲裁委， 要求姚某支付赔偿金和违

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违约金。 仲裁委

因姚某未出庭而公司证据不足， 驳

回公司的仲裁申请。 于是， 公司诉

至法院。

承办法官叶晓晨致电保险公司

了解情况， 然而因时间久远和业务

员变动， 保险公司并没提供有用的

信息。 之后， 叶法官查阅了大量的

公司官网信息并比对照片、 个人信

息等， 查明姚某离职后担任某出行

团队创始人， 该出行团队的业务类

型与科技公司的运营模式和业务类

型相似。

此外， 根据科技公司提供的微

信聊天记录等可知， 科技公司与某

保险公司有合作意向， 在职期间姚

某亦跟进相关合作事宜， 而最终姚

某的新单位与该保险公司达成服务

合作协议， 姚某未对上述情况进行

合理解释。

综上， 徐汇法院对科技公司主

张姚某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意见予

以采信， 并判决姚某支付违反竞业

限制义务违约金 50万元。

“缺席判决后， 我起初心里很

忐忑， 但根据查明事实姚某违约构

成‘高度盖然性’， 我坚信判决没

问题。” 叶晓晨法官回忆， 案件最

终的走向也验证了其最初的坚守，

姚某在二审时出现且认可了法院判

决中除金额以外的全部内容， 并与

公司对金额进行协商， 公司也作出

了一定让步， 该案圆满结案。

婚礼上滑了一跤 翡翠手镯裂了
新人母亲状告婚礼会所

只因自己的烧烤店被处罚
店主竟多次举报同行报复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市民刘女士的女儿在一家婚礼

会所办喜事， 然而刘女士却在仪式

之前摔了一跤。 由于急着办喜事，

刘女士没有当场报警。 事后， 刘女

士却发现手上戴的翡翠手镯被摔

裂。 眼看心爱的手镯受损， 刘女士

向会所方索赔时， 却遭到了拒绝。

为此， 刘女士将会所告上了法院，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

行了一审判决。

原告：摔了一跤

摔裂了翡翠手镯

据刘女士说， 2018 年的冬天，

她的女儿在上海一家婚礼会所举办

婚礼。 刘女士盛装打扮， 手腕上还

戴上了心爱的翡翠手镯。 刘女士回

忆， 下午 4时左右婚礼礼仪仪式被

安排在三楼屋顶的大厅内举行。

由于当天下午下着细雨， 室内

地面非常湿滑， 却无警示牌且毫无

其他防滑措施。 仪式之前， 刘女士

进入礼仪堂中间准备和客人打招呼

时突然朝前滑到， 在倒地一刹那，

她本能的用左右手撑地， 造成右手

腕舟骨骨折及产生游离碎片， 右膝

水肿和髌骨部位骨髓水肿。 同时在

整个身体及左手的冲击下， 她戴在

左手的翡翠手镯触地， 造成产生一

大一中两处横面断裂缝的不可修复

损坏， 但没有断落。

让刘女士气愤的是， 事件发生

后， 会所方企图减轻自身安全责

任， 在护理费和营养费等赔偿问题

上未表示立场， 对手镯损坏拒绝讨

论赔偿问题。

刘女士说， 当时会所一楼的负

责人表示， 先进行婚礼， 婚礼“先

走”， 承诺“后续有什么也可以”，

所以没有现场办理手续和报警， 以

至于没有及时发现手镯损坏。 同

时， 她当时伤得厉害， 注意力集中

在伤势和病痛上， 且有证人可证明

手镯击地声。

刘女士解释说， 手镯击地时没

有断落， 并且， 断面裂缝在手镯内

侧， 不易发现。 此外， 当时录音证

明她佩戴手镯， 婚礼过程中拍摄的

照片亦证明手镯全天佩戴。

会所：

手镯损坏疑点重重

但会所方却对于这一说法并不

认可。 会所方表示， 刘女士跌倒是

因她穿高跟鞋， 自身未尽到注意义

务， 应当自行承担损失。 会所设置

明显标志， 有指引人员， 在场所尽到

了提示义务。 事发后， 会所的工作人

员曾向刘女士提出需要立刻处理事

故， 刘女士则提出今天是婚礼， 希望

婚礼结束之后再处理。 会所方在婚礼

结束后陪同刘女士到医院检查手部受

伤情况， 并支付了医药费。 刘女士摔

倒时从未提出手镯损坏， 直到事发后

第三天， 刘女士才打电话告知会所方

手镯损坏。 在会所方看来， 事发后，

刘女士摔倒致手部受伤等， 但佩戴手

镯的手为另一只手， 故有在回家途中

或者回家后摔坏的可能。

但刘女士却在庭上出示了事发时

的录音， 她在录音中曾说“差点把手

镯打坏了”。 刘女士认为这也证明手

镯原来是好的， 如果说手镯在婚礼之

前就坏了， 那么这样的手镯相信在滑

倒之时一定会碎落， 不可能保持外表

完整的损坏状， 如果是事后坏的， 那

么手镯摔成这样的状况必定会使手镯

佩戴人再度受到严重跌倒的伤害， 但

这并没有发生。 当她发现手镯损坏就

立即电话告知了会所方， 此时距她与

会所陪同人员脱离接触仅 34 小时。

因此， 她摔倒时手镯同时撞击受损，

会所方因安全侵权造成她财产损失。

为此， 她起诉要求判令会所方赔偿手

镯损坏费 7000元。

法院：摔倒时手扶地

手镯受损符合常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 会所方为婚礼

会馆的经营管理人， 应对其客户及相

应的婚礼活动参与者提供安全保障义

务。 现婚礼礼仪堂地面有水渍， 但会

所方并未作相应的安全提示， 亦未进

行相应的处理， 致刘女士滑倒受伤，

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刘女士为成年人， 对下雨天地面

湿滑、 应小心行走应有充分的认识，

其未尽注意义务， 对其不慎滑倒亦具

有一定过错， 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刘

女士摔倒时左手佩戴手镯， 摔倒时以

手扶地以缓冲避免受伤是本能的反

应， 故虽然其受伤的是右手， 左手扶

地时手镯撞击地面的盖然性较大， 且

这与事发后刘女士亦向会所工作人员

提及手镯差点损坏的情况相符。 事发

后， 虽然刘女士时隔一天后才告知手

镯受损的情况， 但结合她事发时肢体

受伤伤痛、 正处于其女儿婚礼中、 手

镯裂缝在内侧不易发现等情况， 法院

认可了她所主张的事发时手镯受损但

当场并未发现， 符合常理。

最终， 法院确认刘女士的手镯在

事发时受损，根据双方确认的损失，考

量案情及双方的过错程度， 法院依法

酌情确定由会所赔偿刘女士 2500元。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讯 店铺如有违规经营

的情况， 消费者依法向有关部门

举报是应有之义， 可举报后转头

又以撤销举报或继续举报为由向

店家索要钱款， 这就可能涉嫌违

法犯罪。 日前， 松江区人民检察

院就办理了这样一起敲诈勒索

案。 自己的烧烤店被处罚后， 彭

某举报同行报复敲诈， 最终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并处罚

金 2000元。

去年 12 月底的一个傍晚，

在松江区经营烧烤店的小许来到

派出所报案， 称自己被他人纠

缠， 对方屡屡通过微信向自己索

要钱款。 而对方索要钱款的理

由， 居然和数十天前市场监管部

门到小许烧烤店的一次执法行动

有关。

据小许回忆， 12 月 13 日上

午， 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来

到自己经营的烧烤店内， 发现店

内除了烧烤外还售卖拍黄瓜等冷

菜， 而这些冷菜超出了其营业执

照所允许的经营范围。 因此， 执

法人员要求小许立即整改， 否则将

对其进行罚款。

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离开

后， 小许发现， 早在 12 月 10 日，

就有一个陌生人申请添加自己为微

信好友， 小许通过对方的好友申请

后才得知， 此人居然就是举报者彭

某。 这名举报者在微信中说， 只要

小许给他 1000 元， 他就打电话给

市场监管部门撤销此次举报。

小许当时手头并不宽裕， 于是

双方协商， 用 666元摆平此事。 小

许通过微信转账后， 嚣张的彭某还

对小许说： “你早听我的， 我早就

帮你撤销举报了， 不就没有市场监

管部门上门这件事了嘛！” 小许只

能唯唯诺诺附和， 只盼着破财消

灾， 事情能够就此了结。

孰料， 数日后， 此人又频繁发

微信骚扰小许， 要求小许继续转

888 元给自己， 否则就继续打电话

举报， 让市场监管部门第二天再上

门来。 小许受不了对方无休止的敲

诈勒索， 这才选择了报警。

警方很快将犯罪嫌疑人彭某抓

捕到案。 到案后， 彭某对自己的犯

罪行为供认不讳。

彭某称， 自己和朋友在松江经

营一家烧烤店。 12 月初， 他经营

的烧烤店因为有超出经营范围的经

营情况而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 为

此， 他怀恨在心， 便通过美团外卖

寻找和他一样违规出售冷菜的烧烤

店， 想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举报， 以

此满足自己的报复心理。 同时， 他

还以撤销举报、 继续举报等为理由

向店家索要钱款， 希望以此弥补自

己的经济损失。

除了小许的烧烤店外， 彭某还

对另一名店家小杨进行过敲诈勒

索。 他先通过外卖软件上的联系方

式添加了小杨的微信， 在微信上讯

问小杨是否出售冷菜及冷菜价格。

随后他便告知小杨， 小杨出售冷菜

的行为超出了经营范围， 自己可以

打电话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一旦

自己举报成功， 就无法撤销， 小杨

将面临数万元的罚款。 如果小杨要

阻止自己的举报， 就要向其支付

2500 元的“封口费”。 小杨拒绝了

彭某的敲诈勒索， 随后， 彭某打电

话将小杨经营的烧烤店举报。

经查， 彭某的行为已涉嫌敲诈

勒索罪，日前，松江检察院依法对其

提起公诉。最终，彭某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6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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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一月离职 公司2年未办退工手续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延误退工损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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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要不是我求职了另

一家公司， 我都不知道老公司从未

帮我办退工手续， 这也造成了我将

近 2 年没有领到失业保险金。” 杨

小姐对此很气愤， 要求公司支付延

误退工损失。 而公司却不同意， 将

杨小姐告上了法庭， 要求不支付这

笔费用。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

杨小姐原本供职的是一家自动

化公司， 2018 年 8 月， 杨小姐进

入该公司工作， 但不到一个月， 双

方就因为种种原因解约了。 尽管只

有 1个月的劳资关系， 却令双方在

近两年后对簿公堂。

原来， 离职之后， 杨小姐一直

没有再工作。 直至 2020 年 6 月，

杨小姐再次应聘了一家新公司， 在

办理入职手续时， 遇到了麻烦。 她

才知道公司并未帮她办理退工手

续， 实际一直处于就业状态。 她找

到了老公司， 此后公司才为她补办

了招退工手续。

杨小姐认为， 公司此举导致她

一直无法申领失业金， 也无法入职

其他单位， 因此， 她申请了劳动仲

裁。 仲裁委员会裁决公司支付杨小

姐延误退工损失 4.3万余元。

但公司却不服仲裁裁决， 于是

将杨小姐告上了法院。 公司表示，

杨小姐在该公司工作的时间很短，

而公司的人事工作外包给上海外服

（集团） 有限公司， 外服公司在杨

小姐入职后通知其提供相关入职材

料， 但杨小姐未提供包括劳动手册

在内的入职材料， 导致无法为她

办理招退工手续， 故相应损失是

由杨小姐造成的； 同时， 杨小姐

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申领过失业

金或存在实际损失； 此外， 杨小

姐的相关仲裁请求也已经超过了仲

裁时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法律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证明， 并在 15 日内为劳动

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

续。

本案中， 公司虽主张因杨小姐

未及时提交入职材料， 导致无法及

时办理招退工手续， 但一则公司对

此主张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

二则公司在杨小姐没有提供入职材

料的情况下， 依然为杨小姐办理了

社保的转入及转出手续 ， 且在

2020 年 6 月补办了杨小姐的招退

工手续， 可见即便杨小姐未能向公

司提交入职材料， 也不影响公司及

时为杨小姐办理招退工手续。

现双方劳动关系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解除， 而公司直至 2020 年 6 月

才为杨小姐补办了招退工手续， 导致

杨小姐无法享受相应待遇， 也影响了

杨小姐就业， 故公司应当承担由此造

成的损失。

关于损失的构成， 其中对于延误

退工损失， 因杨小姐并未提供证据证

明实际损失的存在， 故法院按照失业

保险金标准核算杨小姐延误退工损

失。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杨小姐延

误退工损失 3.8 万余元、 医疗费 2600

余元以及生育津贴 2500元。

员工跳槽带走公司潜在“合作伙伴”

法院：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判赔50万元


